
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«山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

实施方案»的通知

各市、县委,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委各部委,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

局,各人民团体:

«山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实施方案»已经省委、省

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中 共 山 西 省 委 办 公 厅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９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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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实施方案

山西是革命老区,在不同历史时期,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

物和集体,锻造了太行精神、吕梁精神、右玉精神,山西大地上

留下了许多见证历史的实物遗存,特别是中共中央北方局、八

路军总部及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和晋察冀边区(含北岳区)、晋

冀鲁豫边区(含太行区、太岳区)、晋绥边区(含晋西北区、晋西

南区)抗日根据地的历史遗存,成为当今传承优良革命传统的

重要载体.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

«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(２０１８－２０２２年)的意见»

(以下简称«意见»),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我省革命文物保护利

用工作,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本实施方案.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坚持革命文物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,对革命文物

资源进行保护性修缮与修复,力争到２０２２年,我省重点革命

文物密集区内的革命文物保护状况明显改善,展示利用水平

明显提高,革命文物资源优势得到有效发挥.同时,建成山西

革命文物大数据库,建设全省革命文物全景展示平台,为革命

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长远发展创造条件.

二、主要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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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摸清资源底数,夯实工作基础.各地宣传、文物部门

要对辖区内的革命文物进行详细排查,全面梳理见证近代以

来我省在抵御外来侵略、维护国家主权、捍卫民族独立、争取

人民自由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、建设、改革时期的遗址遗迹、

纪念设施及文物藏品.在２０１８年全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核

查数据基础上,建立革命文物定期排查制度,挑选一批未核定

公布的革命文物遗存公布为市级或县级文物保护单位,对于

价值较高的要推荐申报省级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.加强

对革命文物和革命文献档案史料、口述资料的调查征集工作,

及时对馆藏革命文物进行认定、定级、建账和建档.鼓励文物

博物馆、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等机构联合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

用与革命历史资料、实物的征集研究工作.建立完善革命文

物数据库,实现革命文物网络资源共享.(牵头单位:省文物

局、省委党史研究院、省委宣传部;配合单位:省教育厅、省文

旅厅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)

(二)完善保护措施,提高管理能力.确定一批革命文物

密集区保护试点县,实施革命旧址维修保护行动计划和馆藏

文物保护修复计划,针对不同保护级别革命文物遗存险情,坚

持抢救性和预防性保护并重,按照轻重缓急原则,做好保护修

缮项目储备和革命文物安全防范设施建设.重点做好党的地

方组织创建及重要活动旧址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秘密工作和

武装斗争遗迹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重要机构旧址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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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件遗迹等重要红色及抗战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和日常保养

及监测工作.县级政府要落实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

的革命文物保护措施,切实加强对革命文物本体及其周边环

境的整体保护,并设立文化标识,严禁擅自迁移、拆除革命文

物遗存.新建、改扩建革命纪念设施要严格报批,不得未批先

建、边报边建.对重点博物馆、纪念馆收藏的革命文物进行预

防性保护修复,实施全省馆藏革命文物标准化管理.(牵头单

位:省文物局、省委宣传部;配合单位:省发改委、省财政厅、省

文旅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住建厅)

(三)扩大开放范围,拓展利用途径.对归属于宣传、文

化、文物部门管理且符合开放条件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要全

部对外开放,其他部门管理使用的应尽可能对外开放.对部

分条件成熟的革命旧址,策划辟为革命文化专题博物馆、纪念

馆或国防教育场馆等文化教育活动场所.围绕我省旅游规划

的抗战之路、东征之路、胜利之路,结合革命老区脱贫攻坚、特

色小镇建设,打造我省革命文物旅游精品线路,推出一批具有

特色的红色文物旅游景点,促进革命老区旅游经济发展.围

绕革命文物主题,加强创意产品研发力度,开发具有鲜明地域

特色、适销对路的革命文化纪念品、工艺品,打造革命文物文

创品牌.(牵头单位:省文旅厅、省文物局、省委宣传部;配合

单位:省委党史研究院、省广电局)

(四)挖掘文化内涵,提升展陈水平.研究制定我省革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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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改陈布展管理办法和人、财、物方面的支持政策.深入挖

掘革命旧址、纪念地的文化内涵,扩大开放区域,不断更新体

现时代精神的展陈内容,做到有址可循、有物可看、有史可讲、

有事可说.建立我省革命文物展陈方案和解说词审查制度,

确保展陈和讲解内容的准确性、完整性、权威性.(牵头单位:

省文物局、省委宣传部;配合单位:省委党史研究院、省财政

厅、省人社厅、省文旅厅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)

(五)创新传播方式,弘扬革命精神.鼓励革命博物馆、纪

念馆、军史场馆等机构进机关、进军营、进企业、进村镇、进社

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系列主题活动.利用多媒体资源,推进

“互联网＋”革命文物的展陈形式,创新传播手段,增强文化传

播的感染力.(牵头单位:省文物局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组织

部;配合单位:省委党史研究院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社

厅、省文旅厅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省军区政治工作局、省广电

局)

三、重点项目

(一)百年党史文物保护展示工程.以中国共产党成立

１００周年为时间节点,组织开展我省党史文物、文献、档案、史

料的征集挖掘和整理研究工作,重点做好太行山、吕梁山、太

岳山、五台山革命文物片区史料调查征集工作.做好我省反

映百年党史的重大事件遗迹、重要会议遗址、重要机构旧址、

重要人物旧居的保护展示工作,重点推进太原支部旧址、国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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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范旧址、霍州北顶庙中共山西省委扩大会议旧址、中共中央

后方委员会旧址、忻口战役遗址、高君宇故居、魏拯民故居、张

叔平故居等纪念场馆设施的展陈改造提升.(牵头单位:省委

宣传部、省委党史研究院;配合单位:省发改委、省财政厅、省

文旅厅、省文物局)

(二)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.以晋察冀、晋冀

鲁豫、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历史遗存为重点,依托武乡、左权、

黎城、潞城等区域,打造太行山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;依托

兴县、临县、岚县等区域革命文物遗存,打造吕梁山革命文物

保护利用片区;依托灵丘、五台、定襄等区域革命文物遗存,打

造五台山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;依托沁源、安泽、阳城等区

域革命文物遗存,打造太岳山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.结合

«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»,做好革命文物片区保护

利用规划编制,实施保护利用工程项目,推进片区内文物本体

保护、环境整治和展陈利用研究工作,整体提升片区内革命文

物保护利用水平.(牵头单位:省文物局、省委宣传部、省财政

厅;配合单位:省发改委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文旅厅、省退役军

人事务厅、省军区政治工作局)

(三)革命文物主题保护展示工程.围绕东征、抗战主题,

遴选一批反映这两大主题的民居、遗址遗迹、纪念设施等进行

科学规划,做好保护修缮和展陈利用,全面反映红军东征、八

路军抗战的重大意义.重点实施交口郭家掌毛主席路居、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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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毛主席路居、大麦郊红军东征指挥部旧址、石楼留村毛主席

路居、罗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—晋西会议旧址、沁源太岳军

区及行署片区、武乡八路军总部王家峪片区、屯留抗大一分校

旧址、潞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、黎城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旧

址、阳城枪杆村军事会议旧址等东征和抗战遗存的维修保护

和展陈工作.(牵头单位:省文物局;配合单位:省委宣传部、

省发改委、省财政厅、省文旅厅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省军区政

治工作局)

(四)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精品工程.重点提升八路军太行

纪念馆、红军东征纪念馆、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、平型关大捷

纪念馆等现有革命纪念场馆的展陈水平.八路军太行纪念馆

要通过大量走访健在老八路老将军,进行口述历史,征集图片

资料,不断丰富展览内涵,打造全国八路军文化研究、展示、资

料中心;红军东征纪念馆要围绕红军东征线路,挖掘阐释红军

东征的重大意义,打造红军东征研究、展示、资料中心;晋绥边

区革命纪念馆要加大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文物征集力度,丰

富展品、挖掘内涵,提高研究水平,打造晋绥革命根据地研究、

展示、资料中心;平型关大捷纪念馆要立足抗战文化收集整理

相关文物遗存和史料,打造晋北抗战文化研究、展示、利用中

心.(牵头单位:省文物局;配合单位:省委宣传部、省委党史

研究院、省财政厅、省文旅厅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)

(五)革命文物宣传传播工程.借助山西文化云平台及全
—７—



国影响力较大的数据资源研发运营平台和传播路径传播山西

红色文化.开展革命传统系列宣传活动,讲好山西革命故事,

传承山西红色基因.出版一批反映山西革命文物特色的通俗

读物,在全省新华书店和其他图书发行网点设立红色图书专

柜,做好红色文化主题出版物展销宣传.公布一批省级革命

文物类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中共党史教育基地.整合区

域革命文物旅游资源,推介一批红色旅游精品线路.举办革

命文物微视频征集展示活动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论坛.建设

全省革命文物网上全景展示平台,持续推出革命文物公益广

告,在报纸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平台常态展示,加大革命文物的

宣传力度.(牵头单位: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网信办、省文物局;

配合单位:省委党史研究院、省文旅厅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省

广电局)

(六)国防教育示范展示工程.按照中央军委«新时代军

史场馆体系建设规划»,坚持军地共建、以军为主,坚持军民融

合、共享共用,构建以山西革命军事馆为主干,以军分区、人武

部国防教育场所为延伸,以重要革命遗存为支点,覆盖全省、

面向社会的国防教育展陈体系.山西革命军事馆着重展示党

在山西领导武装斗争史、新中国国防建设史,延伸展示军事历

史文化和兵要地志.重要革命遗存,军分区、人武部国防教育

场所,主要展陈军事历史,共同做好全民国防和爱国主义教

育.(牵头单位:省军区政治工作局;配合单位:省委宣传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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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委党史研究院、省财政厅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省文物局)

四、推进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各市、县(市、区)要建立革命文物保

护利用联席会议制度,宣传、党史、教育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交

通、文旅、文物等有关部门在项目、资金安排上要加强沟通协

调,集中各方力量,共同做好我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.

(二)健全保障机制.出台«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

用条例»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.加大革命文物资源整合、

保护修缮以及陈列布展等方面的经费投入.完善以政府投入

为引导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.加强革命文

物保护、管理、利用和研究人才队伍建设.强化各级政府革命

文物保护利用主体责任,明确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机构和力

量.

(三)统筹抓好落实.各市、县要按照本方案要求,结合实

际制定本地区落实措施.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革命文物保

护利用工作的指导,加大对保护利用项目的支持力度.积极

践行“一线工作法”,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,推动各项工

作有序开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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